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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成 立 作 業 

 

   

 

2 .進 駐 作 業 

3. 重大災害發生時，由本所民政課依地
區災害防救計畫成立應變小組，主動
報告鄉長，立即成立。 

4. 本所接獲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通知
時，立即成立。 

 

   

 3.受理災情通報  

   

 4.災情登記處理  

   

 5.災情管制回報  

   

 6.災情彙整傳輸  

   

 7.災情統計作業  

   

 8 .撤 除 作 業  

   

成立啟動機制 
成立啟動機制 

1.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
時，本所各防災業務單位主管
得報告鄉長視規模、性質成
立。 

2. 本鄉全部或部分地區有發生災
害之虞或發生災害時，有必要
採取預防措施或災害應變對策
時，立即成立。 

 

附件三 

9.後續作業 



   

 


